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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 

八大學習領域      學生成績評定方式一覽表 

科 

目 

第 一 次 評 量 第 二 次 評 量 第 三 次 評 量 

定   期 日   常 定   期 日   常 定   期 日   常 
 
語 
文 

 
∣ 
國 
文 

1.紙筆測驗  7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30% 

1..紙筆測驗  

2..作業 

3.學習態度  

1.紙筆測驗  7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30% 

1..紙筆測驗  

2..作業 

3.學習態度 

1.紙筆測驗  7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30% 

1..紙筆測驗  

2..作業 

3.學習態度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語 
文 

 
∣ 
英 
語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 多元評量 40% 

 

1.紙筆測驗   30  ﹪ 

2.口試    10    ﹪ 

3.作業    20  ﹪ 

4.學習態度  20  ﹪

5. 聽力  20   ﹪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 多元評量 40% 

   

1.紙筆測驗   30  ﹪

2.口試    10    ﹪ 

3.作業    20  ﹪ 

4.學習態度  20  ﹪

5. 聽力  20   ﹪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 多元評量 40% 

 

1.紙筆測驗   30  ﹪

2.口試    10    ﹪ 

3.作業    20  ﹪ 

4.學習態度  20  ﹪

5. 聽力  20   ﹪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語 
文 

 
∣ 
本
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學習單  50 ﹪ 

2.多元評量 50 ﹪ 

1.平時測驗  40 ﹪ 

2.口語聽力  20 ﹪ 

3.作業表現  20 ﹪ 

3.學習態度  20 ﹪ 

1.學習單  50 ﹪ 

2.多元評量 50 ﹪ 

1.平時測驗  40 ﹪ 

2.口語聽力  20 ﹪ 

3.作業表現  20 ﹪ 

3.學習態度  20 ﹪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數 
 
 
學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40% 

1.紙筆測驗   50  ﹪ 

2.學習態度  20  ﹪ 

3.作業   30   ﹪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40% 

1.紙筆測驗   50  ﹪ 

2.學習態度  20  ﹪ 

3.作業   30   ﹪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40% 

1.紙筆測驗   50  ﹪ 

2.學習態度  20  ﹪ 

3.作業   30   ﹪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一) 

(二)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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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1.紙筆測驗  7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歷史、地理、公

民試卷總分各

100 分 

(3)各占學習領域 

      3分之  1  

2.多元評量30%(習作 

1.紙筆測驗   60  ﹪ 

2.作業     20   ﹪ 

3.學習態度  20  ﹪ 

1.紙筆測驗  7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歷史、地理、公

民試卷總分各

100 分 

(3)各占學習領域 

      3分之  1  

2.多元評量30%(習作 

1.紙筆測驗   60  ﹪ 

2.作業     20   ﹪ 

3.學習態度  20  ﹪ 

1.紙筆測驗  7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歷史、地理、公

民試卷總分各

100 分 

(3) 各占學習領域 

   3分之 1 

 2.多元評量 30%(習

作) 

1.紙筆測驗   60  ﹪ 

2.作業    20    ﹪ 

3.學習態度  20  ﹪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自
然
科
學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40%(習作) 

1.紙筆測驗   40  ﹪ 

2.學習態度  30  ﹪ 

3.作業成績  30  ﹪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40%(習作) 

1.紙筆測驗   40  ﹪ 

2.學習態度  30  ﹪ 

3.作業成績  30  ﹪ 

1.紙筆測驗  60  ﹪ 

(1)考試時間 60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2.多元評量40%(習作) 

1.紙筆測驗   40  ﹪ 

2.學習態度  30  ﹪ 

3.作業成績  30  ﹪ 

科 
 
 
技 

生科： 

1.作業   80  ﹪ 

2.繳交時間  20  ﹪ 

資訊： 

1. 作業內容  80  ﹪ 

2.繳交時間  20  ﹪ 

生科： 

1.作品   60 ﹪ 

2.上課表現  40 ﹪ 

資訊： 

上課表現   100  ﹪ 

 

生科： 

1. 作業  80  ﹪ 

2.繳交時間  20  ﹪ 

資訊： 

1. 作業內容  80  ﹪ 

2.繳交時間  20  ﹪ 

生科： 

1.作品   60 ﹪ 

2.上課表現  40 ﹪ 

資訊： 

上課表現   100  ﹪ 

 

生科： 

1. 作業   80  ﹪ 

2.繳交時間  20  ﹪ 

資訊： 

1. 作業內容  80  ﹪ 

2.繳交時間  20  ﹪ 

生科： 

1.作品   60 ﹪ 

2.上課表現  40 ﹪ 

資訊： 

上課表現   100  ﹪ 

 

健
康
與
體
育 
∣ 
健
教 

1.紙筆測驗 100  ﹪ 

(1)考試時間 45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3)占學習領域   3   

分之  1   

1.學習態度20﹪ 

2.學習單20﹪ 

3.習作成績60﹪ 

 

1.紙筆測驗 100  ﹪ 

(1)考試時間 45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3)占學習領域   3   

分之  1   

1.學習態度20﹪ 

2.學習單20﹪ 

3.習作成績60﹪ 

1.紙筆測驗 100  ﹪ 

(1)考試時間 45 分 

(2)試卷總分 100 

分 

(3)占學習領域   3   

分之  1   

1.學習態度20﹪ 

2.學習單20﹪ 

3.習作成績6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健
康
與
體
育 
∣ 
體
育 

1.術科測驗 50﹪ 

2.態度 50﹪ 

（參考體育課程

進度） 

學習態度 100﹪ 

1.課堂參與度。 

2.學習態度。 

 

1.術科測驗 50﹪ 

2.態度 50﹪ 

（參考體育課程

進度） 

學習態度 100﹪ 

1.課堂參與度。 

2.學習態度。 

 

1.術科測驗 50﹪ 

2.態度 50﹪ 

（參考體育課程

進度） 

學習態度 100﹪ 

1.課堂參與度。 

2.學習態度。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藝
術 

1. 實作、表演 

    100    ﹪ 

1. 課堂參與度、學

習態度、學習單、紙

筆測驗、報告 100  

﹪ 

1. 實作、表演 

    100    ﹪ 

1. 課堂參與度、學

習態度、學習單、紙

筆測驗、報告 100  

﹪ 

1. 實作、表演 

    100    ﹪ 

1. 課堂參與度、學

習態度、學習單、紙

筆測驗、報告 100  

﹪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共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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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活
動 

1.作業50% 

2.課堂參與50% 

學習態度、團體表

現、多元評量共

100% 

1.作業50% 

2.課堂參與50% 

學習態度、團體表

現、多元評量共

100% 

1.作業50% 

2.課堂參與50% 

學習態度、團體表

現、多元評量共

100% 

三年級： 

1.作業    50    ﹪ 

2. 學習態度50% 

三年級： 

1.隨堂作業、.課堂參

與度 100  ﹪ 

三年級： 

1.作業    50    ﹪ 

2. 學習態度50% 

三年級： 

1.隨堂作業、.課堂參

與度 100  ﹪ 

三年級： 

1.作業    50    ﹪ 

2. 學習態度50% 

三年級： 

1.隨堂作業、.課堂參

與度 100  ﹪ 

備註：1.日常 50%，定期 50%。 

2.各學習領域學期總成績，依各科授課時數加權計算。 

3.學生學期成績單僅呈現五等第記分。成績轉換方式如下： 

優等：90 分以上                     丙等：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 

甲等：80 分以上                     丁等：未滿 60 分(須參加補考) 

乙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   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 
         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
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   學生參加定期紙筆測驗考：因公、喪、病假、事假致缺考者，需於考試期程結束隔天~3 天

內依規定時間完成補考，未能完成補考者，成績以 0 分計算。因公、喪假、病假(附醫生證
明)致缺考者，補考成績完整採計；因事假及其他致缺考者，補考成績 60 分以上部分以 8

折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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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      學生成績評定方式一覽表 

科 

目 

第 一 次 評 量 第 二 次 評 量 第 三 次 評 量 

定   期 日   常 定   期 日   常 定   期 日   常 

 
生活
探索 

 
生活供場 
 

1.實做40%  

2.作業30% 

3.學習態度 30% 

1.實做40%  

2.作業30% 

3.學習態度 30% 

1.實做40%  

2.作業30% 

3.學習態度 30% 

 生活識笈 
生活百獲 

1.作業40%  

2.學習態度 60% 

1.作業40%  

2.學習態度 60% 

1.作業40%  

2.學習態度 60% 

放眼
國際 

走讀台灣 
優遊台灣 
遨遊國際 

1. 作業  50 ﹪ 

2. 多元評量 50% 

1. 作業  50 ﹪ 

2. 多元評量 50% 

1. 作業  50 ﹪ 

2. 多元評量 50% 

 
 
 
 

文化
探究 

世界飲食
文化 

1.學習任務30% 

2.作業40% 

3.學習態度30% 

1.學習任務30% 

2.作業40% 

3.學習態度30% 

1.學習任務30% 

2.作業40% 

3.學習態度30% 

文化智多
星 

1.學習態度40% 

2.小組討論與發表30% 

3.作業30% 

1.學習態度40% 

2.小組討論與發表30% 

3.作業30% 

1.學習態度40% 

2.小組討論與發表30% 

3.作業30% 

悠遊文化 1.學習任務30% 

2.作業40% 

3.學習態度30% 

1.學習任務30% 

2.作業40% 

3.學習態度30% 

1.學習任務30% 

2.作業40% 

3.學習態度30% 

自治活動 

一、 基本分數為90分。 

二、 缺席(公 喪 法定傳染病..等

除外)   一次扣 5 分，扣至 0 分

為止。 

三、教師依學生課堂表現酌予加

分 

一、 基本分數為90分。 

二、 缺席(公 喪 法定傳染病..等除

外) 

     一次扣5分，扣至0分為止。 

三、 教師依學生課堂表現酌予加分 

一、 基本分數為90分。 

二、 缺席(公 喪 法定傳染病..等除

外) 

     一次扣5分，扣至0分為止。 

三、 教師依學生課堂表現酌予加分 

社  團 

一、 基本分數為90分。 

二、 缺席(公 喪 法定傳染病..等

除外) 一次扣5分，扣至0分為止。 

三、教師依學生課堂表現酌予加分 

一、 基本分數為90分。 

二、 缺席(公 喪 法定傳染病..等除

外)     一次扣5分，扣至0分為止。 

三、 教師依學生課堂表現酌予加分 

一、 基本分數為90分。 

二、 缺席(公 喪 法定傳染病..等除

外)     一次扣5分，扣至0分為止。 

三、 教師依學生課堂表現酌予加分 

備註：1.日常 50%，定期 50%。 

2.各彈性學習課程學期總成績，依各科授課時數加權計算。 

3.學生學期成績單僅呈現五等第記分。成績轉換方式如下： 

優等：90 分以上                     丙等：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 

甲等：80 分以上                     丁等：未滿 60 分 

乙等：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   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準者， 
         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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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   學生參加定期紙筆測驗考：因公、喪、病假、事假致缺考者，需於考試期程結束隔天~3 天
內依規定時間完成補考，未能完成補考者，成績以 0 分計算。因公、喪假、病假(附醫生證

明)致缺考者，補考成績完整採計；因事假及其他致缺考者，補考成績 60 分以上部分以 8
折採計。 

 

 

 

 

 

 

 

 

 

 

 

 

 

 

 

 

 

 

 

 

 

 

 

 

 

 

 

後甲國中 111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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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級『教育會考科目定期紙筆測驗精進獎勵辦法』 

一、目的： 

1. 培養學生努力向上爭取榮譽的學習態度。 

2. 激發學生持續精進的堅毅精神。 

二、對象：本校 111 學年度一、二、三年級全體學生 

三、適用考試次別：    

1. 一、二年級：上學期一、二、三次教育會考科目定期紙筆測驗。 

2. 一、二年級：下學期一、二、三次教育會考科目定期紙筆測驗。 

3. 三  年 級：上學期一、二次教育會考科目定期紙筆測驗。 

四、實施方式：  

     1. 各班學生總數 1/6名額(無條件進位)，請導師各頒發獎狀乙

張。(122-3名；123-4名； 223-4名；322-3名；323-3名。其餘班級 5名) 

     2.各次教育會考科目定期紙筆測驗加權成績優異，敘嘉獎一支： 

       （1）三年級名列全校前 150 名內者。 

       （2）二年級名列全校前 150 名內者。 

       （3）一年級名列全校前 150 名內者。 

     3.第三次定期考延至下學期開學後辦理敘獎事宜。 

五、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 學年度學生紙筆測驗成績加權計算方式—班排 校排： 

    一年級：國文*5+英文*3+數學*4+生物*3+歷史*1+地理*1+公民*1=總分 1800 

二 三年級：國文*5+英文*3+數學*4+自然*3+歷史*1+地理*1+公民*1=總分 1800 

 
111 學年度學生學期成績加權計算方式 

一年級：國文*5+英文*3+本土*1+數學*4+自然*3+社會*3+健體*3+藝文*3+綜合*3+科技*2 

二三年級：國文*5+英文*3+數學*4+自然*3+社會*3+健體*3+藝文*3+綜合*3+科技*2 

 

       臺南市後甲國民中學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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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使學生在校參加各項考試皆能自動自發、努力向上、發揮榮譽心、提升個人

成就感，鼓勵學區國小優秀畢業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辦法。 

二、實施原則 

(1) 廣設獎勵項目 

本辦法之獎勵項目包括：1.定期考查   2.三年級模擬考試 

3.畢業成績   4.新生之國小畢業成績 

(2) 增加獎勵名額 

使參與考試之學生有更多獲獎機會，在不同情境中能力爭上游，爭取優良 

成績，提高程度。 

(3) 擴大獎勵範圍 

使學生能因獎勵範圍擴大而勇於爭取榮譽，產生「只要肯努力，等著我」 

的理念。 

三、作法 

(1) 學科定期紙筆測驗 

各班學生總數 1/6 名額(無條件進位)，請導師各頒發獎狀乙張。全校前 150

名敘嘉獎一支(三年級下學期不予敘獎)。 

(2) 學期成績 

台南市政府清寒優秀獎學金等，由承辦處室依各獎學金辦法定期辦理。 

 

(3) 三年級複習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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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鷹獎：每次男、女生前 12 名，各頒給金鷹獎、獎狀。 

2.金牌獎：每次男、女生前 13~25 名，各頒給金牌獎、獎狀。 

3.銀牌獎：每次男、女生前 26~40 名，各頒給銀牌獎、獎狀。 

(4) 畢業成績 

1.市長獎：名額限市府核定人數頒給。由註冊組、導師、相關各組提供名單

及班級送出申請，審核通過由市長提供獎品、獎狀。 

2.議長獎：採計班級學生會考科目成績(國、英、數、自、社)。由註冊組接

續市長獎之後提供名單，由議長提供獎品、獎狀。 

3.校長獎：採計班級學生會考科目成績(國、英、數、自、社)。由註冊組接

續議長獎提供名單， 由校長提供獎品、獎狀。 

4.家長會長獎：採計班級學生會考科目成績(國、英、數、自、社)。由註冊組

接續校長獎之後 提供名單， 由會長提供獎品、獎狀。 

5.藝能貢獻優異獎：每班一名，由班級導師提供得獎名單，學校提供獎狀。 

6.特殊功勞獎：凡體育、學藝、品格良好及其他有特殊表現值得獎勵者，由

有關教師或導師提供名單，經主任審查，校長核可者，每人發獎品、獎

狀。 

 

 

 

獎勵國小成績優良應屆畢業生就讀本校辦法 

 

一、為獎勵各國小成績優良之應屆畢業生升學，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成績優良，係指畢業成績或學藝、技能等三項成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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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須持有獎狀、獎牌或其他有效證明物件。 

三、本辦法其獎勵方式及申請資格如下： 

     方式：頒發獎學金『壹仟元整』 

      資格：畢業成績班級第一名榮獲市長優學獎(內文：五育均優 表現傑出 足為楷模 等同第一 

             名）者(或 等同第一名獎項）；或國小五、六年級曾代表『學校或縣市』參加教育主 

            管機關主辦(教育部或教育局) 之校外美術、音樂及語文等學才藝或技能競賽，個人 

            賽成績列全國第一名及第二名者或縣市第一名者。 

四、本辦法各項獎勵之申請，限報到入學時持獎狀或證明書影印本填具申請書送交

導師到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第二學期起則依本校成績優良學生獎勵辦法辦理。 

 

 

 

 

 

 

 

 

 

 

 

 

 

 

 

學生作業繳交規定 

一、各科作業依各該科任課老師依本校作業批改辦法之規定要求，按期繳交。 

1. 作文：按照國文科教學研究會決定每學期應作篇數。每學期抽查乙次。 

2. 國文：每學期抽查乙次。 

3. 數學：每學期抽查乙次。 

4. 英文：每學期抽查乙次。 

5. 自然：每學期抽查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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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次作業評分平均成績列日常考查成績一次。 

三、每學期開始，教務處公佈作業抽查日期與科目。 

四、每次抽查作業缺交同學每科記警告乙次。 

 

 

                           學生考試規則 

一.考試鈴聲響後，教室同學應保持肅靜，並按座位就座。( 違反秩序，該科零分計算） 

二.考試時間內，學生不得任意變更座位，遇有必要時由教務處另行安排，臨時公布，  

  或由監考老師指導調動之。 

三.各項文具應於事前準備齊全，不得臨時離場取拿或向同學商借。 

四.考試用筆除作圖得用鉛筆及劃卡需用 2B 鉛筆外，其餘均按相關規定使用藍、黑色

原子筆書寫。考試不得使用擦擦筆，一經發現，該科 0 分計算。 

五.考生對於試卷有疑問時可在原座位舉手發問，等候監考老師處理。 

六.考試時間結束前，不得提早交卷。考試期間，不得拿取與試務無關物品，若有類

似情 

   事，依情節輕重扣分。 

七.未經請假而逃避考試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並予適當處分。 

八.考試作弊一律依「本校學生考試舞弊處分辦法」予以嚴格處分。 

九. 本校學生考試舞弊處分辦法 

  (一)本辦法依據『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第八、九條訂定之。 

（二） 考試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小過壹次，並扣該科該次成績 20 分： 

1.左顧右盼，有違反試場規定虞慮，遭監考老師質疑舉發者。 

2.互相談話者。 

3.偷看他人試卷者。 

4.互換座位者。 

5.利用交卷機會擅改答案者。 

 

(三）考試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記大過壹次，並扣該考科該次成績 40 分： 

1.故意將試卷答案讓他人抄襲者。 

2.利用機會告訴他人答案者。 

3.故意宣讀答案者。 

4.意圖以 3C 電子工具或類似產品作弊者。 

5.意圖協助他人作弊雖尚未成為事實，遭舉發者。 

(四)考試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記大過壹次，該考科該次成績 0 分計算： 

1.擅自攜答案卷及答案卡出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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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換答案卷及答案卡作答者。 

3.夾帶筆記、書本或小抄作弊者。 

4.傳遞小抄作弊者。 

5.將有關該次考試文字抄寫於課桌或其他物品上作弊者。 

6.代替他人考試者。 

7.抽換考試卷者。 

8.考後趁機擅改答案者。 

9.故意延遲交卷意圖作弊者。 

10.以 3C 電子工具作弊者。 

11.2 人以上（含 2 人）集體作弊者。 

（五）考試中使用或碰觸 3C 產品或手機，該科以 0 分計算。考試中手機響起，扣該科

總分成績之十分之ㄧ。 

 (六) 考試中若拿取與應考無關物品，經監考老師舉發，扣該科總分成績之十分之ㄧ。 

 (七) 考試結束鐘聲響起，應立即停止作答。未停筆，經監考老師制止者，扣該考科成

績 5 分。 

 (八) 考試結束未將考卷交給監考老師帶走，於監考老師至教務處繳卷後補交者，扣該

次考科 20 分。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修正。 

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亦同。 

 

                                  學生作業抽查實施辦法 

  為提高學習效果，並使學生養成今日功課今日做畢的良好習慣起見，特訂定本辦法。 

1.各科作業抽查時間按照開學所發作業抽查行事曆所排訂順序處理並由教務處於一

週 

  前通知各班級。 

2.各班級抽查作業簿之收繳分發及報告單之填寫等，均由各班副班長負責辦理，成績 

  優良者，應予獎勵，否則須受適當處分。 

3.指定抽查之作業簿，由各班副班長於當日收齊案座號次序整理疊好，同時填妥報告 

  單，利用下課時間逕送教務處抽查，第三天上午第一節課前領回班級發還各生。 

4.抽查作業時，如有缺交，應於規定日期補交。 

5.當抽查作業簿時，凡缺交且未補交或作業未達教學進度者，由本處通知該科任課教 

  師，並記警告乙次。 

6.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